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廠商標價低於底價80%簽核流程
管理科以書面請使用單位表示意見(附件1)，使用單位書面回覆(附件2)。
附註:
[bookmark: _GoBack]1.廠商書面說明是否合理，由各使用單位審查後，經單位主管或副主管批核後回復管理科。2.年度開口合約案件，廠商於開標現場提出說明，由參與開標之使用單位人員當場審查其說明是否合理後，開標主持人宣布決標與否。
採購人員製作決標/廢標紀錄
不決標予該廠商。
照價決標。
使用單位認說明不合理。
使用單位認說明合理。
採購人員製作保留決標紀錄
廠商依限提出說明
廠商未依限提出說明
得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，主持人宣布保留決標。
照價決標。
有
無
適用採購法§58條，廠商標價有無顯不合理，降低品質、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。
否
是
不適用採購法§58條，照價決標。
底價偏高造成廠商標價偏低
廠商標價低於本所核定底價80%

